第二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第六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
	整改任务
	第二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六项整改任务：赤峰市对《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》贯彻执行不力，违规放牧问题禁而不绝。2021年以来，赤峰市共发生违规放牧案件4万余起，2024年1-8月仅北部5个牧业旗违规放牧行为就有4965起，其中巴林左旗最为严重，占比达29.2%。

	责任单位
	巴林左旗林业和草原局

	整改目标
	
及时发现和制止违规放牧行为，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违规放牧问题。


	整改措施
	（1）及时将违规放牧问题线索移交至苏木乡镇。（2）通过制定2025年巴林左旗网格员聘用和管理办法，规范加强网格员的管理与培训，严格落实网格员的责任，制止并及时报告违反草畜平衡和禁牧制度的违法行为。（3）加强对各苏木乡镇违规放牧问题的监督指导，有效降低违规放牧的数量。（4）利用媒体、公众号、宣传车等方式对禁牧政策进行宣传，争取让禁牧政策到镇、进村、入户。

	完成情况
	1、及时移交违规放牧问题线索。2025年巴林左旗林业和草原督查保障中心加大巡查力度，开具移交单15份，均现场移交至相关苏木乡镇，确保问题线索闭环流转、精准处置。
2、完善网格员管理制度。修订完善《巴林左旗2025年度草原网格员聘用和管理办法》，进一步规范网格员履职行为，加强网格员管理与培训，严格落实巡护、制止、报告责任，构建“网格化覆盖、规范化管理、常态化巡护”的监管格局，强化草畜平衡和禁牧制度落实的基层力量。
3、强化日常巡查与执法震慑。巴林左旗林业和草原局督查保障中心累计巡查365次，巡查时长超2600小时，较上一年度增加60%；全年查处违规放牧179起，现场处置率及立案查处率均达100%，违规行为发现时间缩短50%以上，监管运行体制基本健全，对违规放牧行为形成强力震慑，有效推动违规放牧数量下降。
4、健全联合督查机制。2025年6月，由旗委办、政府办牵头，联合林草、公安等部门组建联合督查小组，明确“督查清单化、责任具体化、整改闭环化”工作要求，赋予督查小组现场交办、跟踪督办、直接通报权限，切实强化督查权威性和执行力，推动苏木乡镇违规放牧问题整改落地。
5、深化苏木乡镇专项督查。由林草局分管领导带队，先后深入11个苏木乡镇开展专项督查19次，采取“四不两直”方式直奔一线、直插现场，重点核查政策落地成效、巡查执行质量等关键环节，累计发现并现场交办各类问题4个，问题查实率100%。
6、开展靶向专项巡查。由林草局分管领导带队，聚焦节假日等重点时段、禁牧边界线等重点区域，开展专项靶向巡查46次，成功解决跨区域、复杂型违规放牧问题5个，确保关键区域监管无死角、全覆盖。
7、拓宽宣传渠道深化政策知晓率。通过发放宣传单2万余份、悬挂条幅30余条，结合宣传车流动宣讲、微信公众号线上推送等多种形式，组织线上线下宣传活动6次，重点宣讲禁牧政策、舍饲养殖优势及相关补贴政策，推动禁牧政策进镇、进村、入户，切实提升牧民政策知晓度和主动转型意愿。
8、2025年，由旗政府出台《巴林左旗全年加强禁牧工作的实施方案》。聚焦违规放牧问题突出环节，健全工作机制、强化基层治理、加大督查力度、深化政策宣传，构建起"线索闭环移交、网格精准监管、督查立体推进、宣传全面覆盖"的整改工作体系。通过系列整改举措，违规放牧问题发现效率显著提升，查处力度持续加大。
9、内蒙古自治区林长制办公室通报率持续下降。内蒙古自治区林长制办公室2024年度禁牧区巡查情况通报为3.28%，下降至2025年度禁牧区巡查情况通报为2.74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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